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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凱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函 

 

 
 

受文者：Concept2, Inc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114)德凱驗LP字第204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驗證明 1 紙 

 

主旨：貴公司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依電信管理法第66條第5

項授權訂定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管理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予以核

發，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12月11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申請書辦理。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

團體或個人辦理。另依電信管理法第87條第1項規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

作業，主管機關得委託電信專業驗證機構辦理。本公司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

前揭規定委託辦理電信射頻管制器材審驗之驗證機構，合先敘明。 

三、依旨揭規定略以，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型式認證

者，應向驗證機構申請，經審驗合格者，由驗證機構核發印有審驗合格標籤之電

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 

四、申請者名稱：Concept2, Inc（負責人或經授權之管理人姓名：Richard Dreissigacke

r、身分證統一編號：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7699****）、公司統編：N/A、營

業所地址：105 Industrial Park Drive, Morrisville VT 05661, USA。 
五、貴公司申請旨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經審驗合格，核發審驗證明共 1 

紙（如附件）如下： 

(一) 廠牌：Concept2、型號：EL1、審驗合格標籤：CCAH25LPD760T9，審驗日

期：114年12月16日。 

六、依旨揭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

頻模組（組件），變更原申請者、廠牌、型號、硬體、射頻功能、外觀、顏色、

材質、電源供應方式、配件或天線時，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應重新申請審驗。

同條第10項規定，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之取得審驗

證明者，於相關技術規範修正，並限期重新申請審驗時，應申請重新審驗，並得

使用原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 

七、另依旨揭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略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審驗證明者、被授權

使用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始得販賣：一、於

本體明顯處標示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及其型號，並於包裝盒標示主管

公司地址：244 新北市林口區文林街85號 
聯  絡  人：陳玉龍 

電子信箱：kevincyl.chen@dekra.com 

聯絡電話：02-7753-2700 ext:7501 
傳真電話：02-2602-6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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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標章。最終產品應於本體明顯處標示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之審驗合

格標籤及最終產品型號，並於包裝盒標示主管機關標章。二、依主管機關或相關

技術規範規定於指定位置標示正體中文警語。 

八、依旨揭辦法第19條第1項，於網際網路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應於該網際網路

網頁標示其型號及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資訊。但最終產品得僅標示其

型號及其組裝之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之審驗合格標籤資訊。 

九、若取得審驗證明者，違反旨揭辦法第22條第2項、第3項規定，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

構得廢止其審驗證明。 
十、不服本處分者，得自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正、副本各1份，經

由本公司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起訴願。 

 

正本：Concept2, Inc    負責人或經授權之管理人：Richard Dreissigacker 

德凱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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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ertificaion 

PC040 

德凱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 

 

證照字號：型式字第 AH號 

一、申     請      者： Concept2, Inc 

二、地             址： 105 Industrial Park Drive, Morrisville  

VT 05661, USA 

三、製   造   廠   商： Concept2, Inc 

四、器   材   名   稱： Erglink 

五、廠             牌： Concept2 

六、型             號： EL1 

七、發射功率(電場強度)： 13.56MHz：僅具接收功能 

2402MHz ~ 2480MHz：1.34 dBm 

八、工   作   頻   率： 同上述第七點 

九、審    驗    日    期： 114 年 12 月 16 日 

十、審驗合格標籤式樣： 

 

 

十一、警 語 或 標 示 要 求： 1. 於本體明顯處標示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及其型號，並於包

裝盒標示主管機關標章，始得公開陳列或販賣。最終產品應於本體明

顯處標示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之審驗合格標籤及最終產品型

號，並於包裝盒標示主管機關標章，始得公開陳列或販賣。 

2. 請依主管機關或相關技術規範規定於指定位置標示正體中文警語。 

3.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內建螢幕或須連接螢幕始能操作者，第一點標籤、

型號或正體中文警語標示得以螢幕顯示代之，並於包裝盒、使用手冊

或說明書載明操作方式。 

4. 於網際網路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應於該網際網路網頁標示其型

號及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資訊。但最終產品得僅標示其型

號及其組裝之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之審驗合格標籤資訊。 

5. 以取得審驗證明之完全射頻模組（組件）組裝成完全最終產品後，取

得該完全射頻模組（組件）之審驗證明者，應於該完全最終產品販賣

前，檢附標註完全最終產品廠牌、型號及外觀照片之電子檔案，向原

驗證機關（構）登錄。 

6. 審驗合格標籤及符合性聲明標籤屬取得審驗證明者所有。 

7. 取得型式認證證明或符合性聲明證明者得授權他人於同廠牌同型號之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使用審驗合格標籤

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被授權使用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者應

依上述第 1-5 點規定辦理。 

 
 

CCAH25LPD760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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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特  殊  記  載  事  項： 1. 變更原申請者、廠牌、型號、硬體、射頻功能、外觀、顏色、材質、

電源供應方式、配件或天線時，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應重新申請審

驗。 

2. 於相關技術規範修正，並限期重新申請審驗時，應申請重新審驗。 

3. 應妥善保管申請審驗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

件）、外接電源、配件、外接天線、與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相符之測

試治具及與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使用相同版本之測試軟體至該器材停

止生產或停止輸入後五年。  

4. 經發現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辦法第 22 條所列之情形時，主管機關

或原驗證機構得依規定廢止其審驗證明。 

 

說明： 

1. 本公司係經主管機關委託之驗證機構（機構地址：244 新北市林口區文林街 85號、電話：

02-7753-2700），核發本型式認證證明。 

2. 請依上列型號、標籤式樣於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本體明顯處標示其型號及審驗合格標籤，並於

包裝盒標示主管機關標章。但最終產品應於本體明顯處標示最終產品型號及上列標籤式樣，

並於包裝盒標示主管機關標章。 

3. 本器材之製造、輸入或販賣須遵守電信管理法相關規定。 

4. 本公司係依電信管理法第 87條第 2項及第 3 項規定訂定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測試機構及驗證

機構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項規定，經認證組織(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產品驗證制度

符合 CNS 17065或 ISO/IEC 17065標準(PC040)，並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辦理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之審驗工作。 

 

備註︰ 

1、 本器材符合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4.10.1章節)之規定。 

2、 本器材之審驗範圍僅限無線射頻硬體功能，不及於器材之資通安全檢測。 

3、 本器材使用時建議應至少距離人體 20cm;電磁波曝露量MPE標準值1mW/c㎡，送測產品實測

值為 0.001 mW/c㎡ 

4、 本器材使用天線如下:  

項次 天線型式 廠牌 型號 
頻率範圍 

(MHz) 

Gain 

(dBi) 

Ant-1 Loop Antenna 
TEXAS 

INSTRUMENTS 
EL1-NFC Ant. 13.56 0 

Ant-2 PCB Antenna 
TEXAS 

INSTRUMENTS 
EL1-BT Ant. 2400~2500 3.3 

5、 本器材使用外接電源及配件如下: 

項次 產品名稱 廠牌 型號 備註 

1 Battery FUJITSU LR20 -- 

6、 本器材與併同販賣之外接電源、配件或外接天線，應符合相關審驗辦法及低功率射頻器材技

術規範規定。若本器材與併同販賣之外接電源、配件或外接天線，經抽驗不合格者，將廢止

本器材型式認證證明。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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